
綦教职成〔2023〕57号
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

关于同意綦江实验学校变更名称及分类登记的批  复

綦江实验学校：

你校提出的变更名称及分类登记的申请已收悉，我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学校名称由綦江实验学校变更为重庆市綦江区惠民学校。

二、同意重庆市綦江区惠民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。
请你校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履行相关手续，认真落实管理者相关责任，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努力提高办学质量。

    特此批复

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

2023年6月17日

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3年6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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